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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5_B8_88_E8_c75_644778.htm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硕

士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促进教风、学风建设，特制定本规

定。 第一条 课程管理 1、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课

程必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和个人培养方案开设。 2

、课程名称必须采用规范化表述，并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

表述一致，名称不一致的课程不计学分。 3、硕士生专业学

位课程应控制在每门课60学时左右，计4个学分；选修课应控

制在每门课40学时左右，计2个学分。 4、硕士生专业课程的

教材不作具体规定，但一般应选用权威的专业书籍。 5、学

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每年6月公布下一学年公共课授课时间

安排。各院系每学期课堂教学结束后1周内将本学院各专业下

学期课程表报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按照规定的课程

表要求填写）。 6、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均依时开出

，依时进行考核，如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需在上一学期末

由主讲教师提出书面报告，陈述原由，经导师组负责人审核

后交单位主管领导审批，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备案。

导师组也应做出相应的课程调整。 7、研究生培养计划中需

校内跨学科专业选课，相关事宜应由本单位与开课单位协商

，开课单位应尽量给予支持。 8、研究生课程应由我校自行

开出，如部分研究生课程必须到校外单位选学的，必须由导

师提出，所在院系同意，并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备案

，所需经费从“研究生培养经费”中支出，所修课程成绩须

由授课单位的研究生培养部门出具，否则不予承认。 9、硕



士生培养方案中拟开设的课程，原则上由本校教师承担。 确

实需要聘请外单位教师授课的，专业课需经院系学位点负责

人提出，公共课需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提出，校分管

领导批准。 其上课酬金执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授课时数，每

节课课酬按职称比照本科生授课课酬上浮20%执行，双肩挑

人员上课课酬不打折。所需经费从“研究生培养经费”中支

出。 其它费用专业课从院系学科建设经费中列支，公共课从

学校学科建设经费中列支。 10、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必须在一

年半内完成。 第二条 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是检查课程学习

情况的主要依据，凡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必须进行考核。 2

、硕士生课程考核，成绩达到60分以上（含60分）为合格，

取得规定学分，不合格（60分以下）必须重修，重修费用由

本人负担。所有课程必须在论文答辩前全部合格，否则不接

受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申请。 3、课程考核由主讲教师或考

核小组负责主持。考核方式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可采

用开卷或闭卷、笔试或口试、写读书报告（综述）或论文等

形式进行。 4、公共课考试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组织

安排，专业课考试由院系组织安排。 5、无故不上课（包括

请假未获批准）按“旷课”处理，同一门课程达到10节，取

消其考试资格，必须重修后才能参加考核。 硕士生在入学

前2年内修完并通过考核的研究生课程，经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教育处审查，可以免修，认定其所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 6

、硕士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课程考核，应在课程考核

前办理缓考手续。 缓考由硕士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主讲

教师同意，公共课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审批；专业课

由所在院系主管领导审批并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备案



。缓考的补考工作在下一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完成，并将成

绩于考试后2周内报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 7、硕士生

无故不参加课程考试，或考试不交卷，或考试迟到30分钟以

上，或中途擅自离场一律按“旷考”论，该门成绩按“零”

分计。凡“旷考”科目必须重修。 8、硕士生课程考试有作

弊行为者，按《安庆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办法

》及其相关规定处理。 9、硕士生学位课程考试不及格，可

以重修。但毕业和申请学位之前必须通过，否则不能申请毕

业和学位。 第三条 成绩和试卷管理 1、硕士生课程考试一般

以百分制计分，考试成绩载入“研究生学籍表”，归入本人

档案。 2、专业课任课教师必须在课程考试结束后2周内将成

绩单签名后送交院系教务员处，院系教务员将成绩进行登记

后将原件交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保存；公共课成绩的发

放和回收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负责，在新学期开学后2

周内将成绩分送给各院系教务员。 3、硕士生在校期间需查

阅成绩均在本院系教务员处进行。需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

育处出具证明的凭教务员签名成绩单到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

育处加盖公章。 4、评阅试卷时，必须保持卷面的整洁，评

分采用给正分，评阅完毕后评阅人需要签名。 5、研究生开

设课程考核后，主讲教师必须将评阅后的试卷同成绩单一并

交本院系教务员处。院系教务员将试卷归类整理后妥善存放

备查，研究生毕业后方可将其销毁。 6、研究生课程考试，

试卷一般不得查阅，如有特殊原因需查卷，由学科建设与研

究生教育处组织有关教师进行。 本管理规定从2007级硕士生

开始全面执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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